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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審裁處土地審裁處土地審裁處土地審裁處    

建築物管理案件試驗計劃的評估建築物管理案件試驗計劃的評估建築物管理案件試驗計劃的評估建築物管理案件試驗計劃的評估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土地審裁處建築物管理案件試

驗計劃（“試驗計劃”）的評估結果，以及建議的工作路

向。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2007年12月13日的會議上，司法機構政務處曾向委

員簡介是項於2008年1月1日推行爲期一年的試驗計劃，並

告知委員將於2008年12月31日之後進行檢討，評估成效。 

         

3. 其 後 ， 司 法 機 構 將 試 驗 計 劃 再 延 長 6個 月 ， 即 由

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為止，以便完成試驗計劃的

評估工作。 

 

試驗計劃試驗計劃試驗計劃試驗計劃    

 

4. 試驗計劃旨在使審裁處能有效、迅速及公平地處理

建築物管理案件。為達致上述目的，試驗計劃有下列安排： 

 

(a) 透過自動和書面指示以及核對清單作更積極的案件

管理。在適當情況下，審裁處可不經口頭聆訊而只

根據文件作出指示，從而減少不必要的聆訊。不必

要的非正審申請不會被鼓勵，而在有關合適的案件

中會引用訟費懲處；及 

 

(b) 鼓勵有關各方採用調解作為另類排解程序。 

 

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    

 

5. 試驗計劃基本上適用於雙方均有律師代表的案件。

如審裁處認為其他案件亦宜適用，也可在作出適當調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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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訴訟程序過程中作出具體指示，將計劃的某些規定引用於

其他案件。 

 

案件管理案件管理案件管理案件管理    ————    自動和書面指示及核對清單自動和書面指示及核對清單自動和書面指示及核對清單自動和書面指示及核對清單    

 

6. 試驗計劃下的案件必須遵照訂明的自動指示處理，

即遵照有關存檔及送達(i)證據，(ii)調解陳述書及(iii)

核對清單的指示處理。若訴訟一方未能遵照任何一項自動指

示，審裁處可發出進一步書面指示，以便案件的準備工作得

以適切地進行。 

 

另類排解程序另類排解程序另類排解程序另類排解程序    ————    調解調解調解調解    

 

7. 試驗計劃的其中一個目的是鼓勵訴訟各方在向土地

審裁處提出訴訟之前或之後使用調解，以便更快捷及更具成

本效益地解決建築物管理糾紛。 

 

8. 為了支援試驗計劃下的調解工作，司法機構在土地

審裁處成立了建築物管理調解統籌主任辦事處（“調解統籌

辦事處”）。該辦事處為在向審裁處提出訴訟之前或之後，

願意嘗試調解的各方，提供資訊及查詢服務。至於實質的調

解服務，則由司法機構以外的私人執業調解員提供。 

 

試驗計劃的結果試驗計劃的結果試驗計劃的結果試驗計劃的結果    

 

9. 為了進行是次評估，我們從不同層面收集資料，包

括土地審裁處和調解統籌辦事處的資料和記錄、調解服務問

卷調查的結果，以及調解員的意見。 

 

案件管理案件管理案件管理案件管理    

 

10.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間，共有 140 宗

案件（當中 59 宗有律師代表，81 宗則沒有律師代表）曾引

用案件管理措施處理，約佔全年入稟土地審裁處的建築物管

理案件數目的 47% 1。至於該 140 宗案件，法庭依據文件作出

共 416 項書面指示，即平均每宗案件作出三項書面指示。儘

                                                 
1
  入稟土地審裁處的案件每年平均有 3 0 0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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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法官及司法人員在擬備該等書面指示需時約 39 小時，但

同時亦省卻 416 次指示聆訊。以指示聆訊平均需時 30 分鐘

計算，所節省的法庭時間相等於 208 小時，即大約 38 個法

庭工作日 2。換言之，各方當事人及審裁處的訴訟時間及費用

亦得以相應節省。 

  

11. 透過使用核對清單，準備就緒的案件便可排期審訊

而無需進行過堂聆訊。試驗計劃案件的訴訟方代表律師須在

申請排期聆訊之日起計 14 天之內將填妥之核對清單存檔。

然而，遵守此規定的訴訟方並不多。審裁處指示須將核對清

單存檔的案件共有 7 宗；其中兩宗完全遵從審裁處的指示，

而另一宗祗有訴訟一方（代表申請人的律師）按法庭指示將

核對清單存檔。採用核對清單旨在便利審裁處作出書面指示

（從而節省因不必要地出庭而耗用的訟費和時間）。由此看

來，律師方面似應加強履行這項責任。  

 

調解調解調解調解    

 

(a) 案件量與成功率 

 

12. 試 驗 計 劃 進 行 期 間 ， 調 解 統 籌 辦 事 處 共 處 理 了

185 宗個案，包括入稟土地審裁處的案件、入稟其他法院/

由其他法院轉介的案件，以及當事人自行尋求調解服務的案

件 。 我 們 合 共 舉 辦 了 145 次 調 解 講 座 ， 出 席 人 數 有

546 人。其後，轉介予調解員的個案共有 95 宗。   

 

13. 完結的個案共有 70 個。當中有 7 宗因為其中一方缺

席而最終沒有使用調解服務。其餘 63 宗已經完成調解的個

案中 ，達成全面協議的有 19 宗，達成局部協議的則有

7 宗，成功率約為 41%。 

 

14. 平均而言，達成全面協議需時 5 小時，達成局部協

議則需 3 小時。 

 

                                                 
2
  假設每個法庭每天的聆訊時間為 5 . 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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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調解人員方面的個案分布 

 

15. 目前已有 140 位私人執業調解員向調解統籌辦事處

登記。大部分調解員（118 位，即 84%）表示會提供義務調

解服務。   

 

16. 63 宗已經完成調解的個案均選用義務調解服務。  

 

(c) 案件處理所需時間 

 

17. 調解服務的使用與案件處理所需時間兩者之間並未

發現存有相互關係。事實上，處理建築物管理案件整體所需

的時間受多項因素影響，例如：爭議的性質，案件的複雜程

度及訴訟各方的態度。 

 

(d) 服務使用者的背景概況 

 

18. 在 63 宗 已 使 用 調 解 服 務 的 個 案 中 ， 半 數 以 上

（56%）的服務使用者年齡為 40 多歲至 50 多歲，94%的使

用 者 均 達 中 學 或 以 上 的 教 育 程 度 ， 收 入 中 位 數 為 每 月

15,500 元。差不多所有個案（97%）在使用調解服務時已展

開案件的法律程序，而當中 52%有律師代表。63 宗個案

中，雙方當事人均有律師代表的佔 21 宗，而只有一方有律

師代表的有 24 宗。其餘則是各方均無律師代表的案件。就

服務使用者的身份而言，屬業主立案法團及管理委員會成員

的佔 25%，來自物業管理公司的佔 7%，而身為業主/租戶的

則佔 68%。 

 

(e) 使用者的滿意程度 

 

19. 整體來説，服務使用者對調解服務予以非常正面的

評價:   

 

( i )  73 位受訪者當中，74% 表示對獲得的調解服務感到

“滿意”或“非常滿意”。 

 

( i i )  大部分受訪者（77%）認爲調解服務有助節省時間及

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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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82%的受訪者同意調解服務不但有助避免訴訟所引起

的壓力及衝突，而且亦屬解決建築物管理糾紛的另

一種有效方法。 

 

20. 至於調解員的服務表現，受訪者亦給予甚高的評級: 

 

( i )  82%表示對調解員的整體表現感到滿意。   

 

( i i )  84%認爲調解員已給予充足的機會和時間，讓各方充

分表達意見以及討論爭議的事項。 

 

( i i i )  77%認爲調解員的態度公正無偏。 

 

21. 在未能達成和解協議的個案中，仍有 80%的受訪使

用者認爲調解服務不但協助雙方了解爭議的事項，而且亦不

失為解決糾紛的有效方法。  

 

22. 雖然受訪者歡迎免費服務，但當中仍有 61%表示願

意付出一定金額的費用（一般不多於 1,000 元）以使用調

解服務。 

 

(f) 調解員的意見 

 

23. 32 位接受意見調查的調解員中（佔曾參與調解服務

的調解員 84%），有 84%認爲調解是協助爭議各方解決建築

物管理糾紛的有效方法，91%同意調解統籌辦事處的轉介過

程暢順。 

 

(g) 節省時間 

 

24. 調解服務令各方得以節省時間。所節省的時間相當

於 25 個法庭工作日 3。此外，法庭時間亦因而得以節省。 

 

                                                 
3
  1 9 宗達成全面協議的案件 x  6 小時（每宗審訊的平均聆訊時間） +  7 宗達成局部協議的案件 x  3 小時  (每宗審訊的平均聆訊時間  /  2 )  =  1 3 5  小時  (約 2 5 個法庭工作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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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5. 上述結果顯示試驗計劃已見成效。調解服務使用者

的高滿意程度亦顯示該項服務受到歡迎。調解令有關各方節

省時間和費用。法庭時間亦得以節省。由於達成全面 /局部

協議需時相對地短，足見在解決建築物管理糾紛方面，調解

可以說是一個有效而合乎經濟效益的方法。有見及此，我們

建議將土地審裁處試驗計劃下的措施訂定為標準做法，由

2009年7月1日起生效。 

 

26. 至於使用自動指示及核對清單，我們建議該等規定

只適用於各方均有律師代表的案件，原因是無律師代表訴訟

人對完全理解或遵守有關規定或有困難。    

 

27. 就土地審裁處所有由律師代表的建築物管理案件而

言，我們亦建議律師應如核對清單所述，與其當事人探討調

解是否可行。至於無律師代表的案件，審裁處可於合適的階

段，應訴訟一方的申請或主動考慮案件是否適宜以調解處

理。若審裁處認為應宜調解，便可指示訴訟各方遵從有關程

序。這既與按試驗計劃實行至今的措施相同，亦與訂於由

2010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於原訟法庭及區域法院所有民事法

律程序的安排一致。 

 

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28. 司法機構已就上述評估結果及建議，諮詢兩個法律

專業團體及相關的另類排解程序組織。除香港大律師公會還

沒有回應外，其他有關團體及組織均贊同我們推行上述建

議。  

 

29. 司法機構知悉香港律師會自三月底作出回應後，現

再就試驗計劃的評估提出進一步意見。就此，司法機構有以

下回應： 

 

(a) 司法機構得悉香港律師會對試驗計劃的目標普遍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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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遵從核對清單規定方面，司法機構同意確有加強

的需要。事實上，土地審裁處已在適當情況下，對

未有遵從核對清單規定的訴訟方作進一步的書面指

示。 

 

(c) 考慮到在試驗計劃下，調解須獲各方當事人一致同

意方可進行，我們認爲以 63 宗已完成的個案作爲計

算基礎，是恰當的做法，而採用以審裁處全年處理

的建築物管理案件總數（即 300 宗）作爲計算基礎

並不恰當，原因是並非所有個案都適合進行調解，

而且訴訟各方也可選擇調解以外的方法來解決糾

紛。 

 

(d) 司法機構認同，於適宜進行調解的建築物管理糾紛

個案中，在各方當事人一致同意下進行調解，確屬

一個有效率及有成效的另類排解方法，然而，有些

案件並不適宜進行調解。故此，儘管使用者在試驗

計劃個案中申請義務調解服務，但當中並不存在推

銷調解作爲一種“廉價司法模式”的情況。 

 

(e) 我們得悉香港律師會亦贊同我們就案件管理措施作

出的建議，即自動指示及核對清單適用於各方均有

律師代表的案件，而在所有由律師代表的案件中，

亦應探討可否引入調解程序，如情況適當，亦可包

括無律師代表案件。 

 

(f) 對於香港律師會就實務指示所提出關乎技術方面的

意見，我們將會於擬備實施細則時予以考慮。 

 

未來的工作路向未來的工作路向未來的工作路向未來的工作路向    

 

30. 由於試驗計劃成效理想，土地審裁處擬將試驗計劃下的

措施訂定為標準做法，由 2009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司法機

構會就此事知會各有關專業團體，並進行所需的宣傳工作。 

 

 

司法機構政務處司法機構政務處司法機構政務處司法機構政務處    

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